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清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9月11

日，113年度簡字第6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7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

審合議庭認不宜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

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清彥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謝清彥前為法務

部○○○○○○○之受刑人，於民國112年8月24日具狀向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聲請保全證據，經該署以112年度聲他字

第435號案件偵辦，嗣檢察官為偵辦該案，而指揮檢察事務

官訂於112年10月25日9時許，傳喚謝清彥與法務部○○○○

○○○進行遠距視訊詢問。詎謝清彥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

意，於同日9時8分許，在臺東監獄內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第七偵查庭連線遠距視訊時，於該署承辦檢察事務官依法執

行職務詢問時，當庭咆哮「幹你娘雞掰」、「白癡」、「幹

你娘」、「豬腦袋」等語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承辦檢察事務

官等語。

二、被告雖稱其為精障患者，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

定，有應受法扶及律師保障之權利等語。惟查：

　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第1項）身心障

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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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

侵害之權益係屬其他我國已批准或加入之國際公約及其有關

法規保障者，亦同。（第2項）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

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

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第

3項）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人權，政府應對司法人員辦理相關

訓練。」依被告主張其為「精障患者」而言，對照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規定，被告所稱「精障患者」應係指稱

其有該條第1款所定「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

或不全之情形，惟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款規

定「身心障礙者」，需係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

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

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

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者。經查，被告經診斷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

症患者」，症狀主要為情緒控管差，衝動控制差，想法固

執，好爭辯，疑心重，對治療配合度差等情，固有臺北榮民

總醫院臺東分局114年2月24日書函在卷可參，然參以被告於

本院審理時就所涉犯行積極答辯，再三主張其應享有之各項

法律上權益，更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發狀，實難認被告有因

前揭病症影響其活動與社會活動，更無因前揭病症無法為完

全之陳述，況被告亦非經相關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而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者，是被告要非屬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

條所定之「身心障礙者」，即難逕認被告為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第8條所定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之對象。縱

從寬認定被告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

「身心障礙者」，惟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

規定之法律扶助業務，現係由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辦理，雖被告現在監執行，然其對外通信並無困

難，此由被告仍可寄送書狀至本院即明，準此，被告自應向

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要非由法院越俎代庖逕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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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扶助，是被告向本院聲請法律扶助，亦非有理。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

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

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

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

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

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被告

雖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然被告並未因

此精神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等節，業如前述，自無刑

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

被告辯護之情形，另亦查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

其餘各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

本院自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指定公

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

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111年

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

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

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

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

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

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主文參照）。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

員罪嫌，係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25日檢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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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詢問筆錄、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及開庭光碟等證據，為其

主要之論據。

五、經查，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上午9時8分許，因其聲請之112

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在臺東監獄內接受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以遠距訊問方式詢問時，對承辦檢察事務

官出言「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

袋」等侮辱性言論等情，固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

官勘察報告在卷可稽。惟按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

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

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

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

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

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

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

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

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

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

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

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

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

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

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

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

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

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

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

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

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

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

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

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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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參照）。依前揭勘察報告，可知被告於

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有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然承辦之

檢察事務官並未予理會，亦未以任何手段制止被告再為該等

侮辱性言論，仍從容自若繼續詢問被告。是以，被告於其回

答內容中夾雜前揭侮辱性言論，雖會造成承辦檢察事務官不

悅或自覺受辱，惟承辦檢察事務官尚非無法繼續該次詢問程

序，且該次詢問係以遠距訊問方式為之，實則被告除前揭侮

辱性言論外，難有其他行為舉止足以妨害公務，自難認被告

於接受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已明顯

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況被告聲請之前

揭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嗣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以

他結方式結案並函知被告等情，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

無訛，益見被告所為尚不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依之前

揭說明，即難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刑法第140

條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依法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固非

無見。惟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如前述，

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

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原審誤依簡易程序對被告為

有罪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69條第2項之規

定意旨，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審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

審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翁銘駿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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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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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清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9月11日，113年度簡字第6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7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宜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清彥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謝清彥前為法務部○○○○○○○之受刑人，於民國112年8月24日具狀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聲請保全證據，經該署以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偵辦，嗣檢察官為偵辦該案，而指揮檢察事務官訂於112年10月25日9時許，傳喚謝清彥與法務部○○○○○○○進行遠距視訊詢問。詎謝清彥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於同日9時8分許，在臺東監獄內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第七偵查庭連線遠距視訊時，於該署承辦檢察事務官依法執行職務詢問時，當庭咆哮「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等語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承辦檢察事務官等語。
二、被告雖稱其為精障患者，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有應受法扶及律師保障之權利等語。惟查：
　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第1項）身心障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實施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侵害之權益係屬其他我國已批准或加入之國際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者，亦同。（第2項）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第3項）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人權，政府應對司法人員辦理相關訓練。」依被告主張其為「精障患者」而言，對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規定，被告所稱「精障患者」應係指稱其有該條第1款所定「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之情形，惟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款規定「身心障礙者」，需係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經查，被告經診斷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症狀主要為情緒控管差，衝動控制差，想法固執，好爭辯，疑心重，對治療配合度差等情，固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局114年2月24日書函在卷可參，然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所涉犯行積極答辯，再三主張其應享有之各項法律上權益，更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發狀，實難認被告有因前揭病症影響其活動與社會活動，更無因前揭病症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況被告亦非經相關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是被告要非屬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所定之「身心障礙者」，即難逕認被告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所定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之對象。縱從寬認定被告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身心障礙者」，惟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法律扶助業務，現係由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雖被告現在監執行，然其對外通信並無困難，此由被告仍可寄送書狀至本院即明，準此，被告自應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要非由法院越俎代庖逕予法律扶助，是被告向本院聲請法律扶助，亦非有理。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被告雖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然被告並未因此精神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等節，業如前述，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另亦查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其餘各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本院自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111年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主文參照）。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嫌，係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25日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及開庭光碟等證據，為其主要之論據。
五、經查，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上午9時8分許，因其聲請之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在臺東監獄內接受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以遠距訊問方式詢問時，對承辦檢察事務官出言「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等侮辱性言論等情，固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在卷可稽。惟按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參照）。依前揭勘察報告，可知被告於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有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然承辦之檢察事務官並未予理會，亦未以任何手段制止被告再為該等侮辱性言論，仍從容自若繼續詢問被告。是以，被告於其回答內容中夾雜前揭侮辱性言論，雖會造成承辦檢察事務官不悅或自覺受辱，惟承辦檢察事務官尚非無法繼續該次詢問程序，且該次詢問係以遠距訊問方式為之，實則被告除前揭侮辱性言論外，難有其他行為舉止足以妨害公務，自難認被告於接受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已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況被告聲請之前揭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嗣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以他結方式結案並函知被告等情，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益見被告所為尚不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依之前揭說明，即難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如前述，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原審誤依簡易程序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審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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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謝清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9月11日
，113年度簡字第6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7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認不宜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清彥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謝清彥前為法務
    部○○○○○○○之受刑人，於民國112年8月24日具狀向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聲請保全證據，經該署以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
    案件偵辦，嗣檢察官為偵辦該案，而指揮檢察事務官訂於11
    2年10月25日9時許，傳喚謝清彥與法務部○○○○○○○進行遠距
    視訊詢問。詎謝清彥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於同日9時8分
    許，在臺東監獄內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第七偵查庭連線遠
    距視訊時，於該署承辦檢察事務官依法執行職務詢問時，當
    庭咆哮「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
    」等語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承辦檢察事務官等語。
二、被告雖稱其為精障患者，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
    ，有應受法扶及律師保障之權利等語。惟查：
　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第1項）身心障
    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
    實施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
    侵害之權益係屬其他我國已批准或加入之國際公約及其有關
    法規保障者，亦同。（第2項）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
    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
    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第
    3項）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人權，政府應對司法人員辦理相關
    訓練。」依被告主張其為「精障患者」而言，對照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規定，被告所稱「精障患者」應係指稱
    其有該條第1款所定「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
    或不全之情形，惟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款規
    定「身心障礙者」，需係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
    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
    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經查，被告經診斷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
    患者」，症狀主要為情緒控管差，衝動控制差，想法固執，
    好爭辯，疑心重，對治療配合度差等情，固有臺北榮民總醫
    院臺東分局114年2月24日書函在卷可參，然參以被告於本院
    審理時就所涉犯行積極答辯，再三主張其應享有之各項法律
    上權益，更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發狀，實難認被告有因前揭
    病症影響其活動與社會活動，更無因前揭病症無法為完全之
    陳述，況被告亦非經相關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而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者，是被告要非屬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所
    定之「身心障礙者」，即難逕認被告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施行法第8條所定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之對象。縱從寬
    認定被告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身心
    障礙者」，惟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
    法律扶助業務，現係由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辦理，雖被告現在監執行，然其對外通信並無困難，此
    由被告仍可寄送書狀至本院即明，準此，被告自應向法律扶
    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要非由法院越俎代庖逕予法律扶助
    ，是被告向本院聲請法律扶助，亦非有理。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
    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
    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
    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
    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
    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被告雖
    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然被告並未因此
    精神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等節，業如前述，自無刑事
    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
    告辯護之情形，另亦查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其
    餘各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本
    院自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指定公設
    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
    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
    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111年
    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
    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
    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
    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
    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
    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主文參照）。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
    員罪嫌，係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25日檢察事務
    官詢問筆錄、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及開庭光碟等證據，為其
    主要之論據。
五、經查，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上午9時8分許，因其聲請之112
    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在臺東監獄內接受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以遠距訊問方式詢問時，對承辦檢察事務
    官出言「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
    」等侮辱性言論等情，固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勘察報告在卷可稽。惟按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
    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
    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
    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
    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
    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
    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
    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
    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
    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
    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
    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
    ；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
    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
    ，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
    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
    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
    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
    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
    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
    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
    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
    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
    判決理由參照）。依前揭勘察報告，可知被告於承辦檢察事
    務官詢問時雖有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然承辦之檢察事務官
    並未予理會，亦未以任何手段制止被告再為該等侮辱性言論
    ，仍從容自若繼續詢問被告。是以，被告於其回答內容中夾
    雜前揭侮辱性言論，雖會造成承辦檢察事務官不悅或自覺受
    辱，惟承辦檢察事務官尚非無法繼續該次詢問程序，且該次
    詢問係以遠距訊問方式為之，實則被告除前揭侮辱性言論外
    ，難有其他行為舉止足以妨害公務，自難認被告於接受承辦
    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已明顯足以干擾公
    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況被告聲請之前揭112年度
    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嗣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以他結方式
    結案並函知被告等情，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益
    見被告所為尚不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依之前揭說明，
    即難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刑法第140
    條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依法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固非
    無見。惟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如前述，
    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
    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原審誤依簡易程序對被告為
    有罪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69條第2項之規
    定意旨，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審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
    審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翁銘駿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清彥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民國113年9月11日，113年度簡字第669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7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宜適用簡易程序，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清彥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謝清彥前為法務部○○○○○○○之受刑人，於民國112年8月24日具狀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聲請保全證據，經該署以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偵辦，嗣檢察官為偵辦該案，而指揮檢察事務官訂於112年10月25日9時許，傳喚謝清彥與法務部○○○○○○○進行遠距視訊詢問。詎謝清彥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於同日9時8分許，在臺東監獄內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第七偵查庭連線遠距視訊時，於該署承辦檢察事務官依法執行職務詢問時，當庭咆哮「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等語侮辱依法執行職務之承辦檢察事務官等語。
二、被告雖稱其為精障患者，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有應受法扶及律師保障之權利等語。惟查：
　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第1項）身心障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無法或難以實施者，得依法提起訴願、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侵害之權益係屬其他我國已批准或加入之國際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者，亦同。（第2項）身心障礙者委任律師依前項規定行使權利者，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其扶助業務，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間團體辦理。（第3項）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人權，政府應對司法人員辦理相關訓練。」依被告主張其為「精障患者」而言，對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規定，被告所稱「精障患者」應係指稱其有該條第1款所定「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之情形，惟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第1款規定「身心障礙者」，需係因「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經查，被告經診斷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症狀主要為情緒控管差，衝動控制差，想法固執，好爭辯，疑心重，對治療配合度差等情，固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局114年2月24日書函在卷可參，然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所涉犯行積極答辯，再三主張其應享有之各項法律上權益，更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告發狀，實難認被告有因前揭病症影響其活動與社會活動，更無因前揭病症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況被告亦非經相關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是被告要非屬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所定之「身心障礙者」，即難逕認被告為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所定政府應依法提供法律扶助之對象。縱從寬認定被告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身心障礙者」，惟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之法律扶助業務，現係由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辦理，雖被告現在監執行，然其對外通信並無困難，此由被告仍可寄送書狀至本院即明，準此，被告自應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要非由法院越俎代庖逕予法律扶助，是被告向本院聲請法律扶助，亦非有理。
　㈡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被告雖為「B型人格障礙症及情緒障礙症患者」，然被告並未因此精神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等節，業如前述，自無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另亦查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其餘各款所定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之情形，本院自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亦定有明文。又按111年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40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主文參照）。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嫌，係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25日檢察事務官詢問筆錄、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及開庭光碟等證據，為其主要之論據。
五、經查，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上午9時8分許，因其聲請之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在臺東監獄內接受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以遠距訊問方式詢問時，對承辦檢察事務官出言「幹你娘雞掰」、「白癡」、「幹你娘」、「豬腦袋」等侮辱性言論等情，固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察報告在卷可稽。惟按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惟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並非要求其影響須至「公務員在當場已無法順利執行公務」之程度，始足該當；亦非要求公務員於面對人民之無理辱罵時，只能忍讓。按國家本即擁有不同方式及強度之公權力手段以達成公務目的，於人民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代表國家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原即得透過其他之合法手段，以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例如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本人或其在場之主管、同僚等，均得先警告或制止表意人，要求表意人停止其辱罵行為。如果人民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反之，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此時即得認定行為人應已具有妨害公務執行之主觀目的，進而據以判斷其當場辱罵行為是否已足以影響公務員之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參照）。依前揭勘察報告，可知被告於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有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然承辦之檢察事務官並未予理會，亦未以任何手段制止被告再為該等侮辱性言論，仍從容自若繼續詢問被告。是以，被告於其回答內容中夾雜前揭侮辱性言論，雖會造成承辦檢察事務官不悅或自覺受辱，惟承辦檢察事務官尚非無法繼續該次詢問程序，且該次詢問係以遠距訊問方式為之，實則被告除前揭侮辱性言論外，難有其他行為舉止足以妨害公務，自難認被告於接受承辦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出言前揭侮辱性言論，已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況被告聲請之前揭112年度聲他字第435號案件，嗣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以他結方式結案並函知被告等情，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訛，益見被告所為尚不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依之前揭說明，即難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刑法第140條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適用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如前述，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所定第一審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而不得適用簡易程序審判之情形，原審誤依簡易程序對被告為有罪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69條第2項之規定意旨，由本院合議庭撤銷原審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慧提起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霖
　　　　　　　　　
　　　　　　　　　　　　　　　　　　法　官 錢毓華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振法
　　　　　　　　　　　　　　　　　　　　　　　　　　　　


